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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年 11月 18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山西焦煤集团”）向我公司出具了《关于集团内部焦化业务整

合的承诺》（以下简称“承诺”），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9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予以公告（临 2011-034 号）。 

在 2012 年编制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承诺事项履行情况”时，由

于工作疏忽，将当时公司向山西焦煤集团行文底稿中的内容进行了复制

粘贴，导致 2011 年年度报告“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中的承诺内容为“山

西焦煤集团将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确立为集团内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

生产经营业务整合发展的平台，承诺于‘十二五’期间，如果发生明确

的同业竞争，通过收购兼并、业务转让、资产注入、委托经营等方式将

集团控制的五麟煤焦、霍州中冶、西山煤气化等其他焦化类企业或相关

资产、业务逐步进行整合，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

集团内部焦化行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即在“通过收购兼并...”前

加入了“如果发生明确的同业竞争”内容。与山西焦煤集团出具的《承

诺》不完全相符。由于此疏忽，公司在 2012 年—2015 年的定期报告编

制中和 2014 年 6 月 25 日披露的《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中沿用了此内容，由此给投资者

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公司将在 2015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改正，敬

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根据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 2015 年 11 月 25 日下发的〔2015〕21

号《关于对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要求，2011

年 11 月 18 日山西焦煤集团向我公司出具的《关于集团内部焦化业务整

合的承诺》内容如下：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是山西省独立焦化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

焦炭产能 360 万吨以及 30 万吨焦油加工、20 万吨焦炉煤气制甲醇、

10 万吨粗苯精制等生产能力，是山西焦煤集团企业中焦炭生产规模最

大、相关附属化工产品回收并深加工能力最强、技术装备最先进、焦-

化产业链最完整的焦化企业。  

2004 年，山西省人民政府、省国资委决定由焦煤集团对山西焦化集

团进行了战略性重组。重组完成后，山西焦煤集团下属子公司西山煤电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五麟煤焦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五麟煤焦”）、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霍州中冶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州中冶”）、山西西

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西山煤气化”）、唐山首钢京唐西山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京唐焦化”）有少量、规模较小的焦化经营业务。上述焦化业务中

除京唐焦化是附属于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的钢铁焦化企业

外，其余焦化业务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少量重叠情况。  

根据山西省政府近日出台的《山西省焦化行业兼并重组指导意见》，

全省在十二五期间不再新增焦炭产能，淘汰落后工艺、装置置换出来的

焦炭产能将向重点发展的焦化企业集中；到 2011 年底全省焦化企业家

数减少到 150 户内，削减产能 2000 万吨；到 2015 年，全省焦化企业

家数减少到 60 户以内，削减产能 4000 万吨；形成 1000 万吨级特大

型企业 2 户，500 万吨级大型企业 5 户，前 10 位焦化企业产能占全



省比例达到 60%以上；同时大力推进化工产品回收及深加工，提高资源

综合利用水平。  

针对上述情况，山西焦煤集团已将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确立为集

团内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生产经营业务整合发展的平台，并承诺于“十

二五”期间通过收购兼并、业务转让、资产注入、委托经营等方式将集

团控制的五麟煤焦、霍州中冶、西山煤气化等其他焦化类企业或相关资

产、业务逐步进行整合，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集

团内部焦化行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1 月 26 日 

 


